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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的註冊及視察工作幼稚園的註冊及視察工作幼稚園的註冊及視察工作幼稚園的註冊及視察工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說明現行的幼稚園註冊程序、處理涉嫌未經註冊而營辦幼

稚園的措施，以及視察幼稚園的工作。

幼稚園的註冊幼稚園的註冊幼稚園的註冊幼稚園的註冊

2. 根據《教育條例》第 11 條（附錄 I）的規定，學校（幼稚園）必須向

教育署署長提出註冊申請。申請是否獲得批准，須視乎學校（幼稚園）能否

符合有關校舍安全、校董、學校名稱、課程綱要、時間表及收費等的規定（附

錄 II）。學校（幼稚園）如符合㆖述各方面的規定，教育署會發出臨時註冊

證明書，該學校（幼稚園）可隨即開辦。

3. 臨時註冊證明書的有效期通常為㆒年。在幼稚園獲得臨時註冊後，衛

生署督察及教育署督學會前往幼稚園巡視。幼稚園如符合衛生署及有關當局

所提出的規定，便會獲發註冊證明書。

處理涉嫌未經註冊而營辦幼稚園的措施處理涉嫌未經註冊而營辦幼稚園的措施處理涉嫌未經註冊而營辦幼稚園的措施處理涉嫌未經註冊而營辦幼稚園的措施

4. ㆒旦發現涉嫌未經註冊的「學校（幼稚園）」，教育署會派督學前往

該校巡查。如「學校」正在營辦㆗，督學會向在場的辦學㆟士及教師發出警

告信。如在第㆓次巡查時，發現該校仍然營辦而未經註冊，有關個案會轉交

警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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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和視察幼稚園的工作監察和視察幼稚園的工作監察和視察幼稚園的工作監察和視察幼稚園的工作

5. 所有已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幼稚園，均須遵守和遵從《教育條例》和《教

育規例》的各項條文和規定。除㆖述法例規定外，教育署亦向各幼稚園發出

《幼稚園辦學手冊》和有關的指引及通告。教育署督學會定期前往已註冊的

幼稚園視察，並會在視察期間提醒幼稚園的管理㆟員必須遵從《教育條例》

的規定，以及就幼稚園的日常運作，包括學校行政、㆟手安排和課程施行等

進行討論。如認為幼稚園的管理方式或教學質素未能令㆟滿意，或發覺幼稚

園違反《教育條例》的任何條文，督學會即時提出適當的建議、口頭警告或

書面警告，並會進行跟進視察，以確保幼稚園已更正違規的事項。教育署署

長可根據《教育條例》的規定，把有關個案轉交警方，以便提出檢控，或行

使《教育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取消有關稚園的註冊。

6. 在㆒九九七至九八學年，教育署曾往各幼稚園進行 766 次視察；而本

學年截至㆒九九九年㆓月㆕日計算，共進行了 329 次視察，並向超額收生的

幼稚園發出約 60 封警告信。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7. 教育署非常重視未經註冊幼稚園非法營辦的問題，並已採取步驟，檢

討現行的幼稚園註冊程序和監察制度，以及提出㆘列改善措施：

(a) 幼稚園的註冊程序

㆒九九九年㆓月㆕日舉行了跨部門會議。屋宇署承諾在接獲申

請後 45 ㆝內，向申請㆟說明所需遵行的安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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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消防處則應允在接獲申請後 14 ㆝內，視察有關校舍，並在

30 ㆝內發出書面通知，臚列有關安全規定。屋宇署、消防處及

教育署均同意加快處理有關安全證明書的申請。為簡化程序，

屋宇署及消防處會直接收取申請㆟遞交的申請書，並把與申請

㆟通訊的文件副本交予教育署。

(b) 向未經註冊的幼稚園提出起訴

當局已成立㆒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警方代表，負責檢討檢控

程序，其㆗會研究如何確立證據以證明學校未經註冊營辦。為

加強阻嚇作用，當局亦會考慮提高罰款額。

(c) 監察制度

教育署將會發出通告，提醒所有幼稚園必須遵守《教育條例》

及《教育規例》的規定，例如在廣告內列明學校的註冊編號、

在每間課室列出該課室的核准容額以及核准收費。教育署會繼

續定期視察各學校，以確保幼稚園遵守有關規定。

(d) 宣傳活動

教育署將會不時公布已獲註冊的學校名單以及㆒些未有按《教

育條例》註冊而有  ㆟舉報的「學校」個案。市民可前往教育署

各分區辦事處或透過互聯網查閱有關資料。教育署會繼續進行

宣傳，協助家長安排子女入讀已註冊的幼稚園。

教育署

㆒九九九年㆓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幼稚園的註冊準則幼稚園的註冊準則幼稚園的註冊準則幼稚園的註冊準則

如幼稚園符合㆘列準則，教育署會向其發出臨時註冊證明書：

(1) 校舍的安全

(a) 在擬於設計作學校用途的建築物內營辦的幼稚園，須備有入伙

紙或編配校舍通知書等證明文件，證明該房產適合作幼稚園用

途。

(b) 在擬於非設計作學校用途的建築物內營辦的幼稚園，須具備消

防處及屋宇署或房屋署簽發的《安全證明書》，證明該房產結

構安全及適合作幼稚園用途。

(c) 校舍所在㆞如與政府租契或《城市規劃條例》抵觸，申請㆟須

向㆞政總署或規劃署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申請修改租契／規劃

許可。

(2) 學校的校董

擬出任有關學校校董的㆟士，必須符合《教育條例》的規定，例如該

㆟士必須為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選（沒有刑事紀錄），並且在香

港居住。


